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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优化
教练员职称评审破格政策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行政部门，有关单位：
2020年，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关于深化体育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体人字〔2020〕540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教练员职称评审破格条件。根据工作实际，现就优化教练员职称评审破格政策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业绩特别突出的教练员破格申报
业绩特别突出的教练员，可不受学历和年限要求限制，破格申报上一级职称。具体如下：
（一）作为主管教练员，其训练2年以上的运动员、或训练2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4年内，取得超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体育总局关于深化体育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教练员职称评价基本标准”规定的相应标准1人次世界最高水平比赛冠军、或2人次亚洲最高水平比赛冠军、或3人次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可破学历或年限1项条件。年限破格1年以内视为破1项条件，2年视为破2项条件，3年视为破3项条件，4年视为破4项条件。
（二）破格申报上一级职称所依据的成绩不得重复破格使用。各教练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对于通过学历或年限破格评审的人员，应详细记录其破格评审依据的业绩。破格取得高级教练职称的人员，在向总局职称评委会申报国家级教练职称时，应提交破格依据业绩记录。
（三）训练2年以上的运动员，或训练2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4年内获得奥运会冠军的主管教练，不受学历、年限、论文等限制，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直接评审为国家级教练。
二、关于运动成绩突出的运动员破格申报
运动成绩突出且退役后从事体育训练教学工作的运动员，可不受学历、年限和论文等限制，破格申报教练员职称。具体如下：
（一）曾取得奥运会录取名次或取得亚运会、全运会前3名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直接评审为中级教练。
（二）曾取得奥运会第二、三名，或世界最高水平比赛、亚运会、全运会冠军累计3次以上（集体球类项目2次以上）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直接评审为高级教练。
（三）曾取得奥运会冠军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直接评审为国家级教练。
三、关于取得奥运会冠军的现役运动员破格申报
取得奥运会冠军的现役运动员，累计从事专业训练10年以上且兼任教练员工作，不受学历、论文等限制，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直接评审为国家级教练。
《通知》中关于教练员职称评审破格条件与上述政策不一致的，以此文为准。


